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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做好 2018 年度东莞市卫生专业技术 
资格考试报名工作的通知 

 

各镇街（园区）卫生计生行政管理部门，各医院、社区卫生服务

中心，局直属各单位： 

根据省医学学术交流中心《关于 2018 年度卫生专业技术资格

考试工作安排的通知》（粤医学［2017］23 号）工作要求，结合我

市实际情况，现就我市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报名工作安排如下。 

一、 考试报名 

考试报名包括网上预报名和现场确认两个阶段。 

（一）网上预报名 

各 单 位 组 织 符 合 条 件 考 生 登 录 中 国 卫 生 人 才 网

（www.21wecan.com）,按要求完成网上预报名，并打印《2018 年

度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申报表》（以下简称《申报表》）。网上预

报名时间：2017 年 12 月 28 日至 2018 年 1 月 19 日。 

2017 年参加考试且部分科目合格的人员，报名时必须使用原



档案号。未按规定填写造成无法考试或成绩无法合并的，由报考

人员自行负责。 

个人报名需提交材料： 

1.《申报表》。《申报表》各栏目内容须与提交的证件及材料信

息一致。 

2.有效身份证件。有效身份证件须与报考人员在报名系统中所

填写的证件类型一致。 

3. 毕业证书或学位证书。以硕士、博士学位作为报考依据的,

须提交相应专业学位证书。 

4.专业技术资格证书。报考上一级别工作岗位专业类别的人员,

应具有下一级别相关专业技术资格证书。 

5.医师资格证书、医师执业证书、护士执业证书。凡报考《卫

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专业目录》中专业代码为 301-365专业的人员,

应具有相应专业执业医师资格,并在报名时提交相应专业医师执业

证书;报考专业代码为 203、204、368-374 专业的人员,应提交有效

的护士执业证书。 

6.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书。报考医学类相应专业(指临

床医学类、口腔医学类、中医学类和中西医结合类)的人员,须按相

关文件要求提交《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书》。 

7.受聘师级职务聘书。以中专学历报考中级资格的人员,须提

交受聘相应专业职务满 7 年的聘书。报考医技专业、药学专师级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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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级资格的人员，须提交满相应年限的聘书。 

8。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本专科毕业生就业报到证(通知书)、全

国毕业研究生就业报到证(通知书)。尚未取得卫生专业技术资格的

报考人员(2017 年参加本专业考试部分科目已合格人员除外),须提

交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本专科毕业生就业报到证(通知书)、全国毕业

研究生就业报到证(通知书)。 

9. 对报考人员所持学历证书有疑义，考生须提供其毕业学校

所在地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或广东省教育厅学历认证中心出具的有

效学历证书鉴定证明。 

10.报考所需的其他材料。 

提交的复印件须由所在单位或档案存放单位核实并加盖印章。 

（二）现场确认 

根据工作实际，设立 2018 年全国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东莞

市相关报名点，进行现场确认审核工作。现场确认工作安排如下： 

 1.市医管中心报名点负责组织市六院、市七院、市中心血站、

市疾控中心、市康复医院和松山湖卫生计生局等单位考生现场确

认工作，具体时间安排见附件 1。 

 2.市人民医院、市中医院、市三院、市五院、市妇幼保健院、

东华医院和康华医院报名点负责组织本单位考生的现场确认工

作。 

3.各镇街医院报名点负责本镇街辖区医疗卫生机构（包括公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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医院、社卫中心和社会办医疗机构）考生的现场确认工作。市八

院负责石龙镇辖区医疗卫生机构（包括社卫中心和社会办医疗机

构）考生的现场确认工作。 

各镇街（园区）卫生计生局负责将本镇街社卫中心和社会办

医疗机构考生报名资料送到指定报名点进行现场确认。 

现场确认时间为 2017 年 12 月 29 日至 2018 年 1 月 19 日，各

报名点可在规定时间内自行通知相关单位进行现场确认审核工

作。 

二、资格审核 

各报名点、各单位应按照相关规定要求认真审核报考人员提供

证件及材料，谁审核谁负责，谁签名谁负责。凡符合报考条件的，

经办人员须在报名表上签署同意报名意见，并办理报名手续；对

不符报名条件的，不予报名。各报名点资料审核完成时间为 2018

年 1 月 19 日前。 

三、报送材料 

（一）整理材料。各报名点通过报考系统导出打印的“考生信

息一览表”纸质版做封面，将报考材料按“一览表”的序号排序分级

别（士级、师级、中级）捆绑，并用大小适宜的纸箱打包，在箱

外粘贴醒目标签，标签内容务必包括“单位名称、各级别报考人数

和报考总人数”。 

（二）报送时间。各报名点务必于 2018 年 1 月 22 日前将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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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考生的报考材料按要求整理后统一报送到市考点（设在市卫生

计生局人事科）进行全市统一网审和申报材料复审。 

四、考试收费 

广东暂不采取国家指定的网上支付缴费方式。报名缴费另行

具体通知。 

 

附件：1.2018 年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市医管中心报名点现 

场确认时间安排表 

      2. 2018 年度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东莞考点考生报名 

事项说明 

         

 

东莞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局 

2017 年 12 月 29 日 

 

 

 

 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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